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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２０１２年全球创新指数：
增强创新联动，促进全球增长

全球创新指数（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ＧＩＩ）项目由欧洲工商管理学院（ＩＮ

ＳＥＡＤ）于２００７年发起，目标是研究并确定衡量创新的指标和方法，使之能更好地反

映社会创新程度、评估各个国家和地区对创新挑战的反应能力，以及体现发达国家和

新兴市场的创新多样性。２０１２年７月３日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ＷＩＰＯ）联合发布了《２０１２年全球创新指数：增强创新联动，促进全球增长》报告。报

告主要通过各国机构、人力资本与研究、基础设施、市场及企业成熟度等创新投入次

级指数以及知识和技术输出、创新产出次级指数对全球创新活动进行评估，对全球

１４１个国家／经济体进行排名。报告主要结论和建议如下。

　　１．全球创新指数和创新效率指数排名

报告显示，２０１２年创新指数排名前３位的国家／地区为瑞士、瑞典和新加坡，之

后是芬兰、英国、荷兰、丹麦、中国香港、爱尔兰和美国。加拿大从２０１１年的第８位降

至今年的第１２位。爱尔兰由２０１１年的第１３位跃入前１０行列。美国虽然仍是创新

领导者，但在教育、人力资本和创新产出等方面表现相对欠缺，导致创新排名下降。

作为创新指数整体排名的补充，报告通过全球创新效率指数（创新效率指数是创新

投入和创新产出次级指数的比率）揭示哪些国家最擅长把创新投入转化为创新产

出。研究表明，创新效率指数排名前１０位的国家依次为：中国、印度、摩尔多瓦共和

国、马耳他、瑞士、巴拉圭、塞尔维亚、爱沙尼亚、荷兰和斯里兰卡。尽管这些国家创新

投入次级指数相对薄弱，但在创造创新产出方面势头强劲。

　　２．“金砖”国家应进一步加大创新能力投入

在“金砖”国家中，中国创新指数排名第３４位，在知识和技术输出以及企业成熟

度等方面有良好表现，其中在关键知识和技术产出方面的创新指数仅次于瑞士、瑞

典、新加坡和芬兰，位居第５，但在创新基础设施和创新环境方面表现相对较弱。

俄罗斯排名第５１位，巴西第５８位，印度第６４位，其中巴西排名跌幅最大（２０１１

年创新指数排名第４７位）。报告认为，“金砖”国家在创新产品和服务、研发、贸易和

竞争、创新联动、知识汲取、行政管理环境和知识传播等七个领域的表现较为相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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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体制方面都面临挑战，需要重整创新驱动力，进一步加大在基础领域的创新能

力投入，以充分发挥预期潜力。

　　３．各国家／地区间创新差距较大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存在的创新差距最为突出，高收入国家在所有创

新表现指标方面均远超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地区之间也存在较大创新差距，高收入

国家与非洲、亚洲与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相比较尤为如此。此外，欧洲的创新发展速

度不等，北欧和西欧国家位于创新前列，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正处于上升阶段，南欧

则较弱。

报告根据创新指数表现与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划分出三类处于不同

创新群体的国家／地区：创新领导者———成功创建创新生态系统，即人力资本投资蓬

勃发展且拥有稳定的创新基础设施，从而能够实现较高水平的知识、技术和创新产出

的高收入国家／地区，如瑞士、北欧国家、新加坡等；创新学习者———中等收入国家，包

括拉脱维亚、马来西亚、中国等；创新欠佳者———创新制度中存有缺陷的国家，如创新

基础设施匮乏的低收入国家，以及创新生态系统联动不畅的中高收入国家，如希腊和

叙利亚等。

尽管创新差距较大且持久，但世界各地正在涌现出一种新的创新动力，世界的不

同地区已出现了各自的“创新模式”。报告同时指出，危机时期进行创新投资至关重

要，创新不能解决最紧急的金融困难，但却是可持续增长和未来繁荣的一个关键要

素。

王学昭　检索，赵　萍　编译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ｉｐｏ．ｉｎｔ／ｅｃｏｎ＿ｓｔａｔ／ｅ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ｇｉｉ／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ｉｐｏ．ｉｎｔ／ｐｒｅｓｓｒｏｏｍ／ｅ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２０１２／ａｒｔｉｃｌｅ＿００１４．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７月５日

《全球议程理事会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报告》
全球知识产权制度部分介绍

２０１２年６月底，世界经济论坛（ＷＥＦＯＲＵＭ）发布《全球议程理事会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其中知识产权（ＩＰ）理事会介绍了关注重点：知识产权制度的未来、促进

增长和发展的知识产权政策、针对贫穷和边缘化人群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和创意内

容、制度透明度等，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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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全球知识产权制度简述

全球知识产权制度是规范和促进商业信息及知识、创新产品及服务的工具。知

识产权制度通过保护发明创造的经济效益来激励创新人员。同时，公众受益于市场

的创新产品以及新发明和文化作品的披露，这些新发明和文化作品最终将免费进入

公有领域，并以此来提升技术和文化的多样性。知识产权在应对全球性挑战（如气

候变化、能源和食品安全、生物多样性和公共健康）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目前，尽管知识产权的成功应用和转化已为全球民众创造了巨大的利益和机遇，

但知识产权制度仍面临挑战。这些挑战影响全球知识产权制度的稳定、安全、成本、

透明、保护以及创新和知识的共享。因此，全球知识产权制度的规则和实践需要不断

调整以适应来自数字环境和强化创新的新需求。

　　２．全球议程理事会针对知识产权的工作主题

未来若干年全球议程理事会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五项工作主题如下：

　　（１）知识产权制度的未来

２０３０年的知识产权制度将会是什么样呢？

①机制方面：现有知识产权制度主要是一个地域性体系，它如何在技术全球化的
国际市场中发挥作用呢？

②执行方面：如何进行知识产权保护，以便更有效地打击盗版和假冒呢？

③治理方面：如何加快国家和政府知识产权政策的决策过程，使其更加高效？多
边知识产权政策的决策过程如何才能更好地运作？

④合作架构方面：如何促进知识产权制度中各类机构之间的合作？

　　（２）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知识产权政策

如何支持知识产权中有效的、有据可依的政策制定，继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发

展？

理事会将关注知识产权政策制定者的作用并考虑他们面临的挑战。特别是当前

公众和政界对健全的知识产权政策期望较高，且技术、法律、社会和经济问题日益复

杂。诸如遗传物质的可专利性以及互联网环境下版权的执法等问题在本质上都是多

层面、具有争议性的。立法者和政治领导人对知识产权制度寄予厚望，期望它作为创

新政策的工具，确保知识经济中的竞争力和创新驱动力的成长。

　　（３）针对贫穷和边缘化人群的知识产权

如何为“金字塔底端”的人群增加从知识产权中受益的机会？

知识产权制度能以如下方式惠及贫穷和边缘化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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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利用知识产权制度促进新技术和社会创新，使贫穷和边缘化的人群受益；

②为知识产权权利人制定新的市场激励机制，通过提供产品和服务，惠及贫穷人
群；

③针对贫穷、资源紧缺的地区，通过将具有人道主义价值的重要创新进行知识产
权许可、技术转移等，利用知识产权制度建设这些地区；

④通过范围更广的知识产权制度，利用贫穷人群的创新想法。

　　（４）知识产权和创意内容

在日益细分和全球化的背景下，该如何利用知识产权支持创意内容呢？

版权可以确保作者和其他创作者从其作品中获得经济利益。然而互联网实现了

几乎零成本抄袭和作品的全球化传播，破坏了许多与版权相关的传统商业模式，造成

体系内的危机。基于云端的串流内容，使得诸多数字内容的传播成为一种“服务”而

不再基于“商品销售”的模式，相应地版权问题将更为突出。

随着交易效率的提升，商业模式也将做出相应的调整；而且在持续、快速的技术

变化背景下，如何最佳地处理版权法保护范围的争议也将得以明确。在新的背景下，

或许能重新确定实施版权的有效机制。

　　（５）知识产权制度的透明度

如何更好地分类和获取知识，进而改善知识产权制度的透明度？

专利局已采取措施，从基于纸质的披露方式转变为开放、易于访问的在线数据服

务方式；并且他们意识到管理专利数据并非形式化的行政程序，而是对全球公共资产

的管理责任。

田倩飞　编译，朱月仙　校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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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７月２日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警告
关键技术知识产权流失正在削弱欧洲知识回报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兼工业和企业委员安东尼奥·塔亚尼（ＡｎｔｏｎｉｏＴａｊａｎｉ）近期发
布了一项有关欧盟工业关键技术（ＫＥＴｓ）的新行动计划，该计划是针对２０１２年３月
欧洲委员会提出关于如何推动使能技术的新战略要求的一项回应。他告诫欧洲要致

力于关键技术知识的利用，防止专有技术流失国外。该计划旨在通过调整国家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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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垒、重组既有资金以及推广关键技术的培训，来促进现有专业技术领域如生物技

术、光子技术和纳米技术领域的产业发展，推动经济增长。塔亚尼在新计划发布会上

的发言主要涉及四个重点：

　　１．缩小差距

塔亚尼强调，欧洲的主要缺点在于没有能力将研究、技术和创新引领力转化为真

正的商品和服务。欧洲没能设法在产业化层面上应用研发活动的成果，原因是国家

援助条例禁止过于接近市场的筹资活动、没有足够的高风险资本、缺乏技术工人和企

业家，以及欧洲分裂的内部市场。

塔亚尼认为，“欧洲仍然是关键技术领域的世界领袖之一，但竞争已经变得比过

去更为激烈”。他指出全球关键技术领域中３２％的专利申请源于欧盟。但是，欧洲
并没有赶上中国。近年来，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份额已从２９％上升到
３８％，超过了欧盟。

　　２．“地平线２０２０”计划（Ｈｏｒｉｚｏｎ２０２０）

作为“地平线２０２０”计划［１］的一部分，新战略提出将６７亿欧元分配用于几项关
键技术结合的试点生产线和示范项目。该计划还呼吁重新关注关键技术的公私合作

伙伴关系。

［１］“地平线２０２０”是欧盟下一个七年期研究资助计划，将在２０１４年启动。

塔亚尼呼吁成员国政府和地区关注泛欧洲的资金利益。新战略提出，成员国应

利用结构性基金开展关键技术研究。新计划还预示着欧洲投资银行（ＥＩＢ）将为中小
企业提供高风险的资本帮助。

　　３．国家援助

行动计划还承诺将制定现代化的国家援助规章，以便允许开展“精心设计的、针

对已证实的市场失灵的、拥有明确的激励效应并对竞争产生有限影响的”援助，塔亚

尼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有人试图将技术秘密带出欧盟。”

此外，还将进一步开发欧盟内部市场，包括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减少补贴和关税

的使用。该计划还要求基于互惠互利的原则，在关键技术领域建立全球层面的非关

税壁垒，并增加与第三国的合作。

　　４．教育

为解决高技术人才的短缺，该计划呼吁欧洲创新与技术研究所建立一个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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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值制造业”的知识与创新团体。该计划还指出，为了更好地使教育重点符合关

键技术市场的需求，还需要教育和企业之间更多的合作。

塔尼亚总结说，“我们正在试图保护我们的产业机制和生产力———尤其是在我

们处于研究前沿的领域”，他强调，这不是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张　娴　检索，李姝影　编译，张　娴　校译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ｎｅｔ／ｎｅｗｓ／７５７８９／Ｅｕｒｏｐｅ－ｆａｉｌｉｎｇ－ｔｏ－ｒｅａｐ－ｒｅｔｕｒｎｓ％

２ｃ－ａｓ－ｉｔｓ－ＩＰ－ｉｎ－ｋｅ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ｉｓ－ｅｘｐｌｏｉｔｅｄ－ｂｙ－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Ｊａｐａｎ

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８月６日

英国发布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度知识产权犯罪情况报告

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６日，英国知识产权犯罪组织（ＴｈｅＵＫＩＰＣｒｉｍｅＧｒｏｕｐ）［２］发布了

２０１１至２０１２年度知识产权犯罪情况报告，该报告总结了英国处理知识产权犯罪的

年度方案和行动。报告强调了围绕假冒和盗版行为的现有以及新兴威胁，尤其是通

过互联网实施的犯罪行为。报告还提高了消费者对各种不同假冒商品的认识，特别

是对消费者造成直接伤害的产品。报告内容主要包括三大部分：

［２］由英国知识产权局于２００４年创立。

　　１．知识产权犯罪及其影响

数字知识产权犯罪是指通过电子方式存储受到版权保护的内容。英国正在制定

适当的法律机制、开展自愿行为和宣传活动等，而不仅仅是限于对因特网的访问，以

制止数字知识产权的犯罪，并且获得了有效响应。业界继续对包含侵权内容的网站

利用“勒令停止”通知，例如２０１１年英国唱片业协会（ＢＰＩ）删除了超过四百万个非法

持有的音乐文件，另外，出版商协会发布２０万项撤下通告，成功率达到９０％。

物理知识产权犯罪主要指的是各种各样的仿冒产品，仍在通过多种方式———如

市场、私人住所和工作场所向消费者销售，产品覆盖范围广。这些产品从电子产品、

药品、电池到化妆品和护肤产品，给消费者带来风险。国家市场组织（ＮＭＧ）的作用

正开始体现，当行业、执法机构和政府采取共同目标并协同行动时，可能会取得显著

效果。

另外，评估知识产权犯罪的规模比较困难。知识产权犯罪常常与严重的、有组织

的犯罪相联系，并且是全球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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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应对知识产权犯罪

２０１１年６月，英国发布了为国家犯罪署（ＮＣＡ）制定的计划，拟减少全英国范围
内（包括知识产权犯罪在内）严重的、有组织的犯罪。政府还对有关赋权和保护消费

者的调查做出了回应，即制定一项关于消费者提供建议以及贸易标准局将如何保护

消费者和企业的机制（包括建立一个国家贸易标准委员会（ＮＴＳＢ）来协调跨界执法
情况）。

２０１１年８月，英国更新了２０１１至２０１５年知识产权犯罪战略，为协调实际行动提
供了方向，以提升应对知识产权犯罪的能力。ＮＴＳＢ委托贸易标准局的国家电子项目
来处理日益增长的知识产权犯罪威胁。２０１１年１１月警方宣布设立三个新的电子犯
罪中心来提高国家调查和打击网络犯罪的能力。

英国正在实施新举措打击知识产权犯罪，已取得积极的成效。反假冒伪劣组织

（ＡＣＧ）正在试行一个项目，鉴别和评估专门建立的“执法统筹”在帮助报告假冒产品
和提高执法行动标准等方面的效益，报告强调应继续培养和提高对知识产权犯罪的

认识。２０１１年成立的品牌信息有限公司，提供了一个免费网站［３］，列出了品牌商品

的合法电子库存商。国际范围内，知识产权局正在关键市场上建立知识产权专员网

络，专员们不仅要支持这些市场的创新和增长，还要鼓励知识产权的有效执行。

［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ｒａｎｄ－ｉ．ｏｒｇ／

报告还强调了来自执法机构的重要统计数据，如英国税务海关总署（ＨＭＲＣ）提
供的最高拘留次数，由边境部队查获的３年来航空和海运的假冒产品（价值７０００万
欧元）。

英国的《２００２年犯罪所得法（ＰｏＣＡ２００２）》一直被应用于没收知识产权犯罪所
得并且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医药和保健产品监管机构（ＭＨＲＡ）就从销售仿冒品
和无证药品的非法所得中接收到了１４４０万欧元的没收法令。

　　３．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贸易标准部门调查结果

报告数据显示，光学介质、香烟和烟草、酒精和服装，以及鞋类产品是去年贸易标

准局查封最多的产品，尽管洗浴用品、化妆品、电池和医疗产品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今年还查获到仿冒标签和包装，表明英国制造可能是一个不断增长的倾向。

政府、执法机构以及行业之间正在采取进一步的协同，例如，９８％的贸易标准局
已与警方合作，８３％与其他部门合作。贸易标准局继续与行业密切合作，例如，７４％
与反假冒组织合作，６５％与反盗版联盟（ＦＡＣＴ）合作。

与其他犯罪行为相比，福利欺诈与知识产权犯罪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在去年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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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增长了２０％，达到７５％。贸易标准局已经注意到利用社交网站来实施非法活动的

趋势越来越明显，另外利用居住场所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并且正成为第二个知识产权

犯罪高发地点。对拍卖和在线市场站点的监测仍然是贸易标准局优先关注的问题。

总的来说，知识产权犯罪相关执法活动／干预措施的贸易标准整体水平自去年以来增

长了３０％。

张　娟　检索，李姝影　编译，张　娴　校译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ｐｒ－ｈｅｌｐｄｅｓｋ．ｏｒｇ／ｎｏｄｅ／１２２９

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０日

美 ＵＳＰＴＯ先申请制拟议规则引发争议

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近日公布了一份提议，意在修改专利案件审理的实践

规则，实施莱希史密斯美国发明法（ＡＩＡ）中的“发明人先申请”条款。ＵＳＰＴＯ同时还

提出了审查指导意见，向公众和专利审查员解释该局对于ＡＩＡ中发明人先申请制的

理解。此外，该审查指南还将向公众和专利审查员讲解发明人先申请制引起的变化

在新颖性和显而易见性方面如何影响专利审查程序手册的某些章节。

拟议规则引发了一些预期争议，尤其是关于现有技术的解释。业界人士根据拟

议规则诠释举例，假如贝尔在４月１５日公开了他的电话发明，而第三方于一周后在

贝尔提交专利申请前公布了一项近乎完全一样的研究，与贝尔方案仅具有微不足道

的细节差异，那么贝尔可能会被禁止获得他的电话专利。美国富理达律师事务所

（Ｆｏｌｅｙ＆ＬａｒｄｎｅｒＬＬＰ）合伙人马休·史密斯（ＭａｔｔｈｅｗＳｍｉｔｈ）称，根据拟议规则及其

解释的结果，如果自己是大学 ＴＴＯ的知识产权律师，将不允许自己的研究人员在提

交专利申请之前公开重要发明内容。史密斯称ＡＩＡ此举将“真正令学术团体失望”。

可以说，目前对公司与大学来说最重要的事是在明年３月１６日新专利法生效前提交

他们的专利申请。史密斯称，在那之后，现有技术的范畴将呈指数级增长。

不过，该拟议规则和指导意见仍是初稿，接下来将进入公众评论期，截止日期是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５日。如果反对意见充足，而专利局仍然认为其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国

会可能会认为有必要进行技术修正。数月以来已有传言称 ＡＩＡ存在其他技术修正

的可能性，但迄今尚未有官方意见宣布。

ＵＳＰＴＯ还计划于今年９月份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佐治亚州亚特兰大、

科罗拉多州丹佛、密歇根州底特律、得克萨斯州休斯顿、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明尼苏

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和纽约州纽约市举办系列路演，进一步探讨拟议规则和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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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拟议规则和指导意见详见联邦公报公告（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ｓｐｔｏ．ｇｏｖ／ａｉａ＿ｉｍｐｌｅ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ｉｒｓｔ－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ｔｏ－ｆｉｌ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ｒｕｌｅｓ．ｐｄｆ），有关路演的更多信息可通过

ＡＩＡ微型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ｓｐｔｏ．ｇｏｖ／ａｉａ＿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ｊｓｐ）查询。

张　娴　编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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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ｕｌｅｓ－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ｐｒｉｏｒ－ａｒｔ－ｕｎｄｅｒ－ａｉａ－ｓｈｏｕｌｄ－ｗｏｒｒｙ－ｔｔｏ－ｅｘｅｃｓ／

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７月３１日

美能源部技术转移新举措

自２０１０年４月起，在能源部（ＤＯＥ）新任技术转移协调员———ＫａｒｉｎａＥｄｍｏｎｄｓ的

领导下，ＤＯＥ的技术转移成绩斐然。Ｅｄｍｏｎｄｓ是美国能源部有史以来第一位专职技

术转移协调员。此前，她作为一名航空工程师，致力于加强加州理工学院和美国宇航

局（ＮＡＳＡ）喷气推进实验室的技术转移。

２０１１年５月，在Ｅｄｍｏｎｄｓ的推动下，ＤＯＥ新推出了一项创新举措———“美国新一

代能源创新者挑战赛”（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ＮｅｘｔＴｏｐ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ｏｒ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该举措成功

吸引了１４家企业与能源部下属国家实验室合作，挖掘能源部创新技术的新业务。为

支持创新企业的参与，此项竞赛被设置得简单、快捷、成本低廉，以便创新企业较容易

获得能源部实验室１５０００项专利和专利申请中一部分技术的许可。第二轮挑战赛在

今年２月已展开，截止日期为１２月１０日。

Ｅｄｍｏｎｄｓ目前致力于确保联邦政府部门就２００５年的一项法律条文做出终结决

策，该条文规定建立能源技术商业化基金。这笔经费应达到国家实验室预算的

０９％，她坚持认为ＤＯＥ的相关部门（如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办公室）应当为技术

转移活动另外建立预算，而不是在她的办公室建立一个独立的基金来支持技术转移。

除了新的项目和政策，Ｅｄｍｏｎｄｓ与能源部的实验室协同工作，为技术转移的合作

营造一个新的氛围。之前，多数国家实验室由于抵制与产业界合作而受到广泛批评。

Ｅｄｍｏｎｄｓ认为并不是这些实验室没有兴趣进行技术转移，而是有某些障碍阻碍了他

们全力支持这些创新技术走出实验室。

虽然成绩显著，但在 Ｅｄｍｏｎｄｓ上任的两年时间里，一些大公司的代表纷纷抱怨

能源部的技术转移举措主要集中在小企业和初创企业。对此，Ｅｄｍｏｎｄｓ解释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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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来ＤＯＥ的时候，我发现在现有的政策下几乎不可能成立初创企业，我们尝试做

的是消除公司创新的障碍。我们正在做的工作对已成立的公司有很大益处，并且我

们对初创企业所做的一切，对已成立的大型公司也有同样的好处”。

目前，能源部开展着另一项技术转移行动———管理“合作研发协议”（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ＣＲＡＤＡ）。能源部正在“完全重写”ＣＲＡＤＡ政策，

针对经费不到５０万美元的所有项目提出了一个简短格式（７页）的 ＣＲＡＤＡ。并且，

知识产权也以同样的方式进行管理，选择使用标准样板加快了审批速度。早在一年

前，Ｅｄｍｏｎｄｓ办公室在对能源部的ＣＲＡＤＡ进行的一次正式评估中就已发现协议过程

中的瓶颈———花费时间过长，一些ＣＲＡＤＡ申请花费了半年左右才获得批准。因此，

Ｅｄｍｏｎｄｓ认为应当缩短协议时间，公司对 ＤＯＥ的回复时间应削减到６０天甚至４５

天。

Ｅｄｍｏｎｄｓ自己也认为，一个专门致力于改进实验室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并

促进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人员会使技术转移工作成效产生很大的差别。

高利丹　编译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ｏｒｇ／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ｗａｋｅｎｓ－ｄｏｅ

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７月５日

ＢＩＯ发布《全球生物技术从知识产权获益》报告

生物技术工业组织（ＢＩＯ）最近发布了一份名为“盘点：全球生物技术从知识产权

获益”的报告。报告重点对生物制药和生物技术创新领域，与知识产权相关的知识

主体进行了分析和综述。报告还就在发达、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中，知识产权在生物技

术产品和技术创新的研究、开发和产业化的上、下游阶段中所占据的地位进行了调查

研究。主要的研究发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经济增长、技术转移、创新能力增长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呈正相关，这在生

物制药这种知识密集领域尤其显著。

（２）国际上对知识产权是否能促进生物制药创新的争议多数集中在创新下游问

题：如知识产权保护是否会阻碍市场化进程，是否会延误药品进入发展中国家等。这

些争议通常是发生在“南北”分化（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差异）的背景之下，在很大程度

上与知识产权使发展中国家受益或受害的程度有关。

（３）知识产权运用于上游创新的讨论通常是理论性质的，只是建立在某些数据

和收集的事例的基础上。报告还对遗传创新和生物材料的所有权和所谓研究豁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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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进行了调研。

（４）通过近期的实证研究和调查表明，国际上对“专利制度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

延误和阻碍生物技术研究和创新”的关注在逐渐减少。但是仍缺少相对直接的证据

和数据可以证明知识产权在激励生物技术研究和创新方面所能起到的作用。

在上述研究发现的基础上，该报告讨论和解释了知识产权对生物技术创新上游

过程的影响，并对中小企业、高校及其子公司、生物制药厂商在日常运作过程中如何

运用知识产权进行了调研分析。该报告概括了知识产权激励生物技术实体开展合

作、深入研究，以及研发新的生物技术的方法，尤其是知识产权在新兴或发展中经济

实体中的应用。报告还对新兴和发展中经济实体的《拜杜法案》（ＢａｙｈＤｏｌｅ）类型架
构的技术转移机制进行了探讨。

报告针对上述发现提出了五条建议：

（１）重视上游研发阶段：了解知识产权与生物技术上游研发阶段之间的关系和

相互作用的重要性，与探讨知识产权在生物技术与产品商业化作用中的重要性是一

致的；（２）关注具体细节：在此背景下，需要加深对知识产权的战略性运用机制的理

解，运用知识产权改善研发过程；（３）优化结构：决策者应考虑优化结构设置，和如何
在生物技术上游研发过程中优化利用知识产权的相关问题；（４）新兴经济体的需求：

考虑到知识产权对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积极影响，在研发过程的上游阶段利用知

识产权时，需要借鉴相关框架和最佳实践经验；（５）最佳实践的国际观察平台：创建

一个可管理和规划相关知识和工具的国际观察平台，通过这些知识和工具激励世界

各国在生物技术研发的上游阶段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应用。

郑　颖　编译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ｉｏ．ｏｒｇ／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ｔａｋｉｎｇ－ｓｔｏｃｋ－ｈｏｗ－ｇｌｏｂａｌ－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
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７月５日

专题报道

日本发布２０１２年度专利报告
《迈向全球化知识产权系统的竞争与调和》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知识产权领域也迅速向全球化发展。以亚洲

国家为首的新兴国家的崛起给知识产权领域带来了巨大影响，２０１１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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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专利申请大国。企业知识产权系统不断拉动新兴国

家迅速迈向全球化，一项发明向多个国家申请专利现象增多。为此，美国废

除了“先发明主义”的国际最大争端，改采用“先申请主义”，一时间协调国

际间专利制度的呼声高涨。该报告围绕知识产权在国际上的发展形势与最

新政策、调查统计等进行介绍，希望为深入了解知识产权相关现状与存在问

题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１．国际知识产权系统发展现状

　　（１）日本专利申请量与ＰＣＴ申请量发展趋势

如图１所示，向日本递交的专利申请量曾以每年超４０万件的水平递增，但在

２００６年以后呈现减少趋势，并于２００９年出现大幅减少。２０１１年，由于东日本大地震

的影响，日本全国专利申请总量在３月稍显低落，但纵观全年情况，相对上年基本稳

定（３４２６１０件，比上年减少０６％）。这样的背景伴随着近期市场状况的影响，专利

申请人更加谨慎地选择进行专利申请的项目，采取了更利于事业发展的指向核心高

质的专利申请战略。

图１　日本专利受理量发展趋势（含ＰＣＴ申请）

另一方面，如图２所示，２０１１年日本专利局受理国际专利申请（ＰＣＴ申请）数量

急剧增加，比上年增长２０５％（３７９７４件）。该统计显示出申请人越来越重视国际专

利申请，同时表明日本企业的知识产权系统向全球化更近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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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日本ＰＣＴ受理量发展趋势

　　（２）全球ＰＣＴ申请动向

就ＰＣＴ申请量来看（图３），２０１１年比上年增长１０．７％（１８１９６４件）。

图３　全球ＰＣＴ申请量变化趋势（括号内为ＰＣＴ成员国数）

从申请人居住国别来看（图４），２０１１年日本ＰＣＴ申请量比上年增长２０９％（比

２００７年增长４０１％），仅次于美国，保持在第２位。近年专利申请呈减少趋势的美
国，２０１１年ＰＣＴ申请量扭转为增长趋势。日本、中国专利申请的增长也大大带动了
ＰＣＴ申请整体数量的增长。中国 ２０１１年 ＰＣＴ申请量比上年增长 ３３４％（２６４０２
件），连续两年保持第四位。

　　（３）五大专利局专利申请量位次变化

从日、美、欧、中、韩五大专利局专利申请数变化趋势（图５）来看，中国局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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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申请人居住国家ＰＣＴ申请量所占比例（２００７年同２０１１年比较）

十分突出（２０１１年５２６万件，比上年增长３４６％）。２００５年以前都居于世界第一的

专利申请大国日本，在２００６年被美国超越，继而在２０１０年被中国超越跌至世界第

三。２０１１年，中国超越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的专利申请大国。

图５　五大专利局专利申请量发展趋势

　　２．日本企业知识产权国际化进程中的战略课题

随着经济活动全球化，世界专利申请量不断增长。２０１０年世界专利申请中有约

４成由非本国居民提出，更多企业跨越国境活跃在世界舞台。

　　（１）日本知识产权发展动态

①电子产品类专利申请停止减少（根据业种统计）

从不同类别的行业来看，电子产品专利申请数量虽然自２００６年以来在持续下

降，但２０１１年保持在上年的１０５万件左右的水平，有下降趋势终止的迹象。运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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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类为２５万件（比上年增长８．６％），机械类为１８万件（比上年增长８５％），呈增

加趋势。其他行业专利申请整体保持平稳发展态势。

②知识产权经费略减

２０１０年知识产权经费比上年略微减少，下降到７０００亿日元。调查显示，占经费

一半以上的申请费（申请费包括从分析产业财产权到说明书制作、权利保留等需要

的费用）有所减少。

③最高技术贸易黑字

２０１０年日本技术贸易收支大幅增长，冲破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的短暂低谷，创造了最

高纪录。技术贸易收支，是以专利为首的权利许可、品牌的引进输出、技术指导、技术

扶持等活动的指标。

④中小企业国际化

２０１１年中小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为３１０６８件，比上年减少７６％。ＰＣＴ申请比

上年增长１０１％（２８３８件）。

⑤大学专利申请量略呈减少趋势

大学的专利申请量从 ２００７年起逐渐减少，２０１１年为 ６７５６件（比上年减少

２２％）。另外，大学等机构２０１０年在全球的专利申请比重基本同上年一样维持在

２７％。

　　（２）关于２０１１年日本企业ＰＣＴ申请量增长的调查结果

为准确掌握 ＰＣＴ申请量增长的原因和背景，日本专利局围绕促成２０１１年 ＰＣＴ

申请量增长的约２０家企业进行了调研。

①ＰＣＴ申请量增长的主要原因

海外市场的扩张；

国内基础申请量的增长；

标准化相关技术的国际申请需求增多。

②全球化企业ＰＣＴ申请的优势

就ＰＣＴ申请的增长，企业有各种解释，归根结底都关系到成本的优势。申请经

费的增多加上在国外申请专利的必要性，成本优势对于企业来说是提高ＰＣＴ利用价

值的原因。

进入其他指定国国家阶段时，可以订正原文出现的误译；

由于要制作国际调研报告，可以提前预测专利带来的利益；

由于完成进入指定国国家阶段申请手续的期限有３０个月，短时间内难以判断

市场前景的可以有充足时间进行研究探讨；

由于可以从专利性国际初步报告中得知评价意见，从而选择性地进入真正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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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该专利的国家，可以最大限度控制翻译费用等经费；

可以减少进入选定国国家阶段后的审查费用。

　　（３）日本企业知识产权战略重点课题

一直以来，企业知识产权战略都是以从技术方面出发的专利战略为中心，但近几

年从品牌和设计出发的战略重要性也逐渐显现。伴随企业活动的全球化，企业间开

发产品、夺取市场的竞争愈演愈烈。在这样激烈的竞争中，抢先开发的技术也容易在

短时间内被追赶上，从技术优势上维持差异化商品价值很难。因此，为提高企业竞争

力，不仅仅是技术，发挥品牌与设计的效应也越来越重要。

但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专利申请量大幅增加，知识产权相关诉讼增多，高额赔偿

也层出不穷。作为此类诉讼风险的对策，进军国际市场的企业有必要制定相关知识

产权战略，便于在事前进行充分调研、提前研究遭遇诉讼的处理措施。同时，针对同

一发明向多个国家、地区专利局进行申请给专利审查带来负担的情况，有必要推动国

际间工作交流、形成联合工作模式，使各专利局审查工作标准化和效率化，形成有效

的全球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３．日本政府措施

近年，受全球化发展及新兴国家崛起的影响，国家之间为争夺市场的竞争也日渐

白热化。日本企业为赢得竞争，广泛开拓海外市场，需要有能灵活运用的优越技术及

富有魅力的品牌、设计等的高附加值战略，加速可促进全球市场知识产权战略的环境

配置。

鉴于这种情况，２０１１年８月５日，日本内阁会议指出，有必要推进国际知识产权

战略，为企业在海外开拓市场保驾护航。以内阁总理大臣为首的知识产权战略总部

制定了《知识产权推进计划２０１２》，其中提到２项推动日本国际竞争力增强的知识产

权综合战略：

（１）知识产权改革战略，是为强化日本知识产权系统竞争力及实现国际标准化

的知识产权经营，最大限度发挥日本在世界上占据优势的技术力量、创造力量、品牌

力量，促成改革的政策；

（２）强化活力精神战略，是为配备数字、网络社会基础，进一步推进潮流日本的

政策。

据此，日本专利局实施了以向包括中小企业和学校等在内的广泛主体提供更便

利的知识产权制度为目标的一系列措施。２０１１年，修订了为强化特许权保护、适当

保护共同研究开发成果、提高使用者便利、高效解决纠纷的审判制度，于２０１２年４月

１日起施行，对其他知识产权相关制度也进行了研究与部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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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专利局每年都就知识产权相关政策、战略性援助等问题与企业召开意见交

换会，通过发行杂志、建立专利电子图书馆等方式为制定知识产权战略提供有用的信

息，并针对国际市场需求制定知识产权人才培育计划，为日本在全球化知识产权系统

中争取更多竞争优势。

张　娟　检索，唐紫諳　编译，张　娴　校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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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术机构专利许可对美经济贡献调查

【摘要】近日，生物技术工业组织（ＢＩＯ）发布了“大学和非营利性机构专利
许可对美经济影响力”报告。报告以详实的统计和分析数据呈现了１５年
间美国学术机构的专利许可收入情况，专利许可活动对 ＧＤＰ的贡献、对就
业的影响以及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情况。

生物技术工业组织（ＢＩＯ）近日发布“大学和非营利性机构［４］专利许可对美经济

影响力”报告。该报告进一步提供证据表明，在《拜杜法案》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技术

转移制度是美国创新经济的重要基础。《拜杜法案》允许联邦政府资助的大学和非

营利机构将研究成果以自己的名义申请专利并将其商业化，使得这些发现／发明从实
验室走向市场，并创造出新产品、新的就业机会和新公司，扩大了经济规模，提高了全

民族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４］非营利性机构不包括大学和联邦实验室。

报告发现，１９９６至２０１０年，大学和非营利性机构的专利许可对经济的影响主要
包括：

对美国工业总产值的贡献高达８３６０亿美元；

对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高达３８８０亿美元；

技术许可产生了多达３００万个就业岗位；

仅２０１０年创建了６５１家新公司。

　　１．数据对象与数据来源

本报告中，数据对象包括美国的医院和研究机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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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ＲＩ）以及美国的大学两类学术型机构。由于医院和研究机构通常与大学有着紧密

联系，并且共享科研人员，因此本报告中将美国的医院和研究机构纳入调查范围。

数据来自美国大学技术管理者协会（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Ｍａｎａｇ

ｅｒｓ，简称ＡＵＴＭ）的技术许可调查问卷；数据范围从１９９６至２０１０年，共１５年。

共有２６家医院和研究机构、１３１所大学回复了ＡＵＴＭ的调查问卷。回复数据显

示，１５年间，医院和研究机构已收到的许可收入（ＬｉｃｅｎｓｅＩｎｃｏｍｅＲｅｃｅｉｖｅｄ）总额为

５４７亿美元，约占问卷调查所统计的大学许可收入的２９％（期间，大学已收到的许可

收入金额为１８５８亿美元）；医院和研究机构的专利提成费（ＲｕｎｎｉｎｇＲｏｙａｌｔｉｅｓ）总额

为２２７亿美元，约占问卷调查所统计的大学专利提成费的２１％（期间，大学专利提

成费金额为１３１亿美元）。而医院和研究机构平均已收到的许可收入金额和专利提

成费均比大学高。因此，在本报告中，医院和研究机构的引入会加强卫生技术对经济

的影响权重，也会加强生命科学和医疗技术对经济的影响。

表１为ＡＵＴＭ对１５年间部分大学、医院和研究机构的问卷调查统计结果以及此

类机构的各类乘数。

表１　ＡＵＴＭ调查统计数据与投入产出（ＩＯ）乘数

年
大学许
可收入

大学
专利
提成费

ＨＲＩ
许可
收入

ＨＲＩ
专利
提成费

价值
增长率

产出
乘数

就业
乘数

就业
产出率

ＧＤＰ平
减指数

单位
百万
美元

百万
美元

百万
美元

百万
美元

１９９６ ３６５ ２８２ １３５ ８４ ０．３９ ０．７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４８ ８３．１５９
１９９７ ４８３ ３１５ １２９ ８１ ０．３９ ０．７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４８ ８４．６２８
１９９８ ６１４ ３９０ １１３ ６０ ０．３９ ０．７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４８ ８５．５８４
１９９９ ６７５ ４７５ １５２ １３９ ０．３９ ０．６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４６ ８６．８４２
２０００ １１００ ５５９ １３２ １１１ ０．３９ ０．７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４４ ８８．７２３
２００１ ８６８ ６３７ １７１ １３１ ０．３８ ０．７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４５ ９０．７２７
２００２ ９９８ ７８７ ２５９ １５１ ０．４０ ０．６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４３ ９２．１９６
２００３ １０３２ ８２９ ３１４ ２４９ ０．４０ ０．６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４０ ９４．１３５
２００４ １０８８ ８１０ ３４６ ２７７ ０．４０ ０．５９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３７ ９６．７８６
２００５ １７７５ ８５６ ３４６ ２７８ ０．３９ ０．６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３４ １００
２００６ １５１２ ９６９ ６５３ １９８ ０．４０ ０．６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３２ １０３．２３１
２００７ ２０９９ １８０７ ５７６ １２５ ０．３９ ０．６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３０ １０６．２２７
２００８ ２３９７ １９４６ １０３７ ３５１ ０．３８ ０．６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２９ １０８．５８２
２００９ １７８２ １３５１ ５２５ ２５７ ０．４２ ０．６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２９ １０９．７２９
２０１０ １７９０ １０９２ ５８７ ２７６ ０．４２ ０．６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２９ １１０．９９２

　　２．分析模型

本报告采用了“投入产出（ＩＯ）乘数模型”计算学术机构的技术许可：（１）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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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业总产值；（２）对ＧＤＰ的影响；（３）产生的就业人数。

许可收入数据，尤其是已收到的许可收入和专利提成费是两个主要投入指标。

已收到的许可收入主要包括：授权费、最低年度提成费、专利提成费、大于或等于

１０００美元的软件和生物材料的最终用户许可费用等，但不包括研发投入、专利赔偿

金、低于１０００美元的软件和生物材料的最终用户许可费用、大学商标许可使用费等。

专利提成费包括产品销售收入及与产品销售相关的收益。由被许可方按事先确

定的提成比率、计算基础和期限等，定期向许可方支付许可费。

由于单位投资投向国民经济的不同部门所产生的经济效果不同，有的部门对国

民收入的拉动作用大一些，有的小一些，因此，不同部门的投入、产出乘数是不同的。

在本报告的投入 －产出乘数模型中，学术机构的投入乘数采用北美工业分类系统

（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中的第６１类———教育服务（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ｓ），受让人的产出乘数采用第３１～３３类———制造（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在投入－产出模型中，专利提成率对计算结果有着重要影响，通常许可方希望提

成率越高越好，表２为美国部分大学的专利提成率情况。可以看出，专利提成率在不

同行业中差异较大，软件、卫生与ＩＴ行业的专利提成率可能较高（８％以上），生命科

学领域为５％左右，其他行业可能低于５％。因此，在本报告中，假设了三种专利提成

率（２％、５％、１０％），分别计算在不同专利提成率条件下，专利技术的许可对美国工

业总产值、ＧＤＰ和就业人数的影响。
表２　美国部分大学专利提成率

大学 生命科学 软件 其他 总体

１ ４～６％ １０～２０％ １．５～３％

２ １０％以上 工艺１～３％
物质组成４～６％－２～３％

３

４ 设备５％
治疗学１～２％

５ 设备４～５％
治疗学１～２％ 更高

６ ８％（卫生与ＩＴ）

７ ４％ ３～４％（大部分医疗设备）

８ ４～５％（大部分生命科学）

９ １～２％

１０ 约５％

１１ ４％

１２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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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分析结论

表３与表４分别给出了在三种提成率情况下，大学、医院和研究机构对美国

ＧＤＰ、就业和工业总产值的贡献情况。

可以看出，学术机构对专利的提成率越低，对 ＧＤＰ、就业和工业总产值的贡献越

大。按专利提成率为５％计算，在１９９６至２０１０年间，学术机构的技术许可对ＧＤＰ的

贡献近１５００亿美元，平均每年创造了约１５０万个就业岗位，工业总产值高达３５８０亿

美元。

表３　美国大学对ＧＤＰ、就业和工业总产值的贡献情况

对ＧＤＰ的贡献值 对就业的贡献值 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值

２％
提成率

５％
提成率

１０％
提成率

２％
提成率

５％
提成率

１０％
提成率

２％
提成率

５％
提成率

１０％
提成率

单位
百万
美元

百万
美元

百万
美元

千人 千人 千人
百万
美元

百万
美元

百万
美元

１９９６ ７０３５ ３０７８ １７５８ ７４ ３４ ２１ １７７１３ ７５３６ ４１４３

１９９７ ７８０２ ３４６３ ２０１７ ８５ ４０ ２５ １９５７２ ８４１４ ４６９５

１９９８ ９５８４ ４２６４ ２４９０ １０５ ４９ ３１ ２４０３１ １０３４９ ５７８８

１９９９ １１４２８ ５０３８ ２９０８ １２２ ５６ ３５ ２８６６５ １２２５５ ６７８５

２０００ １３４００ ６１０４ ３６７２ １４３ ６９ ４５ ３３６３１ １４７３１ ８４３１

２００１ １４４１３ ６３３９ ３６４８ １５９ ７３ ４４ ３６７５０ １５７０２ ８６８５

２００２ １８２４４ ７９４７ ４５１５ １８６ ８５ ５１ ４４４３３ １８８３３ １０３００

２００３ １８５１０ ８０６２ ４５７９ １８２ ８３ ５０ ４５８２０ １９３９２ １０５８３

２００４ １８０００ ７８７５ ４５００ １６８ ７８ ４７ ４３６４４ １８５３２ １０１６２

２００５ １８５１９ ８４７３ ５１２４ １７４ ８６ ５６ ４５７０７ ２００２８ １１４６９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０６ ８８８１ ５１７３ １７９ ８５ ５３ ４９３０６ ２１１５８ １１７７６

２００７ ３４８２４ １５１１５ ８５４５ ２９９ １３７ ８３ ８８２８９ ３７２５８ ２０２４７

２００８ ３５８７３ １５６７４ ８９４１ ３０５ １３６ ７９ ９３３４８ ３９５７８ ２１６５５

２００９ ２７７１０ １２０５９ ６８４１ ２２２ １０３ ６３ ６４１７６ ２７２３３ １４９１９

２０１０ ２２２６８ ９８７５ ５７４４ １８４ ８８ ５５ ５１７６６ ２２２５８ １２４２２

合计 ２７７６１７ １２２２４５ ７０４５４ ２５８６ １２０１ ７３９ ６８６８５１ ２９３２５８ １６２０６０

表４　美国医院与研究机构对ＧＤＰ、就业和工业总产值的贡献情况

对ＧＤＰ的贡献值 对就业的贡献值 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值

２％
提成率

５％
提成率

１０％
提成率

２％
提成率

５％
提成率

１０％
提成率

２％
提成率

５％
提成率

１０％
提成率

单位
百万
美元

百万
美元

百万
美元

千人 千人 千人
百万
美元

百万
美元

百万
美元

１９９６ ２１２０ ９４５ ５５４ ２３ １１ ７ ５３１１ ２２９１ １２８４

１９９７ ２０２２ ９０１ ５２７ ２２ １０ ６ ５０６９ ２１８４ １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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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ＧＤＰ的贡献值 对就业的贡献值 对工业总产值的贡献值

２％
提成率

５％
提成率

１０％
提成率

２％
提成率

５％
提成率

１０％
提成率

２％
提成率

５％
提成率

１０％
提成率

单位
百万
美元

百万
美元

百万
美元

千人 千人 千人
百万
美元

百万
美元

百万
美元

１９９８ １４８４ ６７３ ４０２ １６ ８ ５ ３７０３ １６１６ ９２１

１９９９ ３２８５ １４１９ ７９７ ３５ １６ ９ ８２８２ ３４９０ １８９２

２０００ ２５５８ １１１２ ６３１ ２７ １２ ７ ６４９５ ２７５２ １５０４

２００１ ２９６８ １３００ ７４４ ３３ １５ ９ ７５７５ ３２２７ １７７８

２００２ ３５７３ １５９８ ９３９ ３７ １７ １１ ８６４４ ３７３３ ２０９６

２００３ ５５６７ ２４２７ １３８０ ５５ ２５ １５ １３７７８ ５８３５ ３１８７

２００４ ６１２９ ２６６６ １５１２ ５７ ２６ １６ １４８８３ ６２９５ ３４３２

２００５ ５７７５ ２５１８ １４３２ ５３ ２４ １５ １４４４４ ６１１８ ３３４３

２００６ ４４２５ ２１５０ １３９１ ４２ ２２ １６ １０６２９ ４８７２ ２９５３

２００７ ２８２１ １４５４ ９９８ ２７ １６ １２ ６７８８ ３２４８ ２０６９

２００８ ７０２５ ３３８３ ２１６９ ６１ ３０ ２０ １７７７４ ８０７８ ４８４６

２００９ ５４４４ ２４６５ １４７１ ４５ ２２ １４ １２４８８ ５４５５ ３１１１

２０１０ ５７４６ ２６１６ １５７２ ４８ ２４ １６ １３２７１ ５８１７ ３３３２

合计 ６０９４３ ２７６２５ １６５１９ ５７９ ２７９ １７８ ４９１３５ ６５０１２ ３６９７１

朱月仙　检索，高利丹　编译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ｉｏ．ｏｒｇ／ｓｉｔ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Ｂ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ｍｐａｃｔ２０１２Ｊｕｎｅ２０．ｐｄｆ

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６日

技术观察

锂电池负极材料专利态势分析

【摘要】以锂电池负极材料相关专利技术为研究对象，利用 ＤＩＩ（ＤｅｒｗｅｎｔＩｎ

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专利数据库［５］和ＴＤＡ（Ｔｈｏｍｓｏｎ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ｚｅｒ）、Ｅｘｃｅｌ等分析

工具对该技术相关专利进行检索和分析，从技术发展趋势、区域分布、重要

申请人分析、技术布局、中国申请／受理布局等方面，探讨了锂电池负极材料

相关技术的整体发展态势。

［５］该数据库收录了世界上４３个专利受理机构的专利文献，涵盖了包括美、日、欧在内的主要创新市场的专利技
术，具有广泛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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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电池（ＬｉｔｈｉｕｍＢａｔｔｅｒｙ）分为锂一次电池（又称锂原电池，ＰｒｉｍａｒｙＬＢ）与锂二次

电池（ＲｅｃｈａｒｇｅａｂｌｅＬＢ）。锂二次电池分为金属锂二次电池、锂离子电池。锂原电池

的研究开始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在７０年代实现了军用与民用。后来基于环保与资源

的考虑，研究重点转向可重复使用的锂二次电池。金属锂二次电池研究比锂原电池

晚了１０年，但由于安全性等问题，除个别机构外，金属锂二次电池发展基本处于停顿

状态［６］。１９９１年，锂离子电池被成功开发，由于具有比能量高、工作电压高、应用温

度范围宽、自放电率低、循环寿命长、无污染和安全性能好等独特的优势，其应用范围

越来越广泛［７，８］。

负极材料是锂电池的关键材料之一，对锂电池的能量密度、安全性、循环寿命等

有重要影响。本文以德温特创新索引数据库（ＤＩＩ）作为数据来源［９］，利用ＴＤＡ和Ｅｘ

ｃｅｌ作为数据清洗与分析的工具，对锂电池负极材料国际专利申请趋势、国家／地区分

布、重要专利权人专利布局、技术布局及中国申请／受理布局等方面进行分析。

［６］黄彦瑜．锂电池发展简史．物理，２００７，３６（８）：６４３６５１
［７］黄学杰，李泓等．纳米储锂材料和锂离子电池．物理，２００２，７：４４４４４９
［８］辛森，郭玉国，万立骏．高能量密度锂二次电池电极材料研究进展．中国科学：化学，２０１１，４１（８）：１２２９１２３９
［９］检索策略见附录，检索时间：２０１２年７月４日。

　　１．国际专利申请趋势

锂电池负极材料相关专利共１２１０６项，从检索到的数据来看，专利申请开始于

１９６６年（图６）。锂电池负极材料相关技术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阶段：１９６６～１９７２

年，专利申请以锂一次电池负极材料技术研发为主，这一时期的专利申请量相对较

图６　锂电池负极材料国际专利申请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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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至８０年代初，随着锂二次电池的研究拉开序幕，其负极材料

相关专利申请量有所增加，后来金属锂二次电池因为安全问题致使发展基本处于停

顿状，从而导致相关专利申请量大幅下降。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后，随着对锂离子电池

研究的日渐关注，锂电池负极材料相关专利申请量开始增多，特别是１９９１年日本索

尼公司成功推出第一块商品化锂离子电池之后，专利申请量急剧增长［１０］，锂电池负

极材料相关技术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１０］由于专利从申请到公开存在时滞，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年的数据仅供参考，下同。

　　２．重点国家／地区分析

　　（１）最早优先权国家／地区分析

由于申请人通常倾向于优先在本国提交申请，因此，最早优先权国家／地区一定

程度上代表技术来源国。通过对最早优先权国家／地区的专利数量分析，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帮助了解这些国家／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专利优势。

图７为锂电池负极材料国际专利申请优先权国家／地区分布情况。在锂电池负

极材料技术领域中，作为最早优先权国家，日本的专利申请量最大，共６８９９项专利，

占所有专利的５７％，可见日本在该技术领域中具有优势地位；中国、美国和韩国的专

利申请量依次位居第二至第四，占所有专利比例均超过１０％。日本、中国、美国和韩

国四个国家的专利所占比例为９４％，具有很高的技术集中程度，同时也显现了这四

个国家在锂电池负极材料技术领域的竞争优势。

图７　锂电池负极材料国际专利申请最早优先权国家／地区分布

从日本、中国、美国和韩国的历年专利申请量看，日本和美国对于锂电池负极材

料的相关专利申请较早，均开始于上世纪６０年代，中国和韩国从上世纪９０年代之后

才开始相关专利申请（图８）。日本的专利申请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并且一路领先。中

国虽然起步晚，但专利申请量持续迅速增长，２００６年之后超过美国和韩国。美国和

韩国近年来的专利申请量相差不大，整体亦呈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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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锂电池负极材料最早优先权国家／地区专利申请时序分布

　　（２）专利受理国家／地区分布

专利受理国家／地区是专利授权后进行技术保护的区域，也是基于相关技术开展

商业活动的目标市场。通过对专利受理国家／地区的专利分析，可以了解全球申请人

对这些国家／地区的关注程度。

图９为锂电池负极材料国际专利申请受理国家／地区分布情况。日本受理的专

利申请量位居第一，共１０８２７件，占所有专利申请量的３３％；其后依次为美国、中国、

韩国和欧洲等；另外，ＰＣＴ申请也是本领域提请国外专利申请的一个重要途径。日

本、美国、中国、韩国和欧洲五个国家／地区的专利受理量占所有专利申请的８２％，是

锂电池负极材料最受关注的目标市场。

图９　锂电池负极材料国际专利申请受理国家／地区分布

从日本、美国、中国、韩国和欧洲的历年专利受理量看，美国最早开始受理锂电池

负极材料相关技术专利，日本紧随其后，欧洲次之，中国最晚（图１０）。日本的专利受
理量在２００４年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中国虽然起步晚，但专利受理量保持持续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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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美国、韩国和欧洲专利受理量整体基本呈上升趋势。

图１０　锂电池负极材料受理国家／地区专利申请时序分布

图１１　锂电池负极材料重要专利申请人

　　３．重要专利申请人分析

锂离子电池在移动电话、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等设备中的广泛应用和大容量锂

离子电池在电动汽车、航天和储能等的应用前景吸引了全球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个人

参与到锂电池各个环节的研发工作中。锂电池负极材料相关技术的专利申请人数量

也持续增长，２００８年时超过２５００个，但是，该领域具有竞争实力的专利申请人仍为

少数国际大公司。

图１１为锂电池负极材料重要专利申请人。专利申请量超过１００项的申请人共

有１７个，其中来自日本的有１４个，韩国２个，中国１个。美国虽然也是技术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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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国和受理国，但可能技术研发比较分散，没有申请人有超过１００项的专利申请。

日本松下、三洋和韩国三星的专利申请量位列前三位，中国比亚迪位居第１６位。１７

个重要专利申请人的专利申请量占所有专利数量的５０％，技术集中程度较高。

中科院共有２０个研究所进行锂电池负极材料技术相关专利申请，共申请专利

９６项，位居全球专利申请人第１９位。其中，物理所和化学所的专利申请量最多，均

超过１０项。

　　４．专利技术领域布局

　　（１）国际专利技术布局

本部分对锂电池负极材料技术领域专利申请的技术布局进行分析，采用国际专

利分类ＩＰ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ｔｅｎ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作为技术分类的依据。

表５列出了锂电池负极材料专利申请量超过１０００项的前１２个专利技术领域

（基于ＩＰＣ小组）及其申请情况。与锂电池负极材料技术相关的国际专利申请主要

集中在以下几个技术方向：（１）电极活性材料的选择（Ｈ０１Ｍ００４／５８、Ｈ０１Ｍ００４／６２、

Ｈ０１Ｍ００４／４８、Ｈ０１Ｍ００４／３６、Ｈ０１Ｍ００４／３８）；（２）电极的制造（Ｈ０１Ｍ００４／０２、Ｈ０１Ｍ

００４／０４）；（３）二次电池的研究及其制造（Ｈ０１Ｍ０１０／４０、Ｈ０１Ｍ０１０／３６、Ｈ０１Ｍ０１０／

０５２、Ｈ０１Ｍ０１０／０５２５、Ｈ０１Ｍ０１０／００）。
表５　锂电池负极材料专利重要技术领域及其申请情况

ＩＰＣ 技术领域 专利数量（项）

Ｈ０１Ｍ０１０／４０ 非水电解质蓄电池 ５５４３

Ｈ０１Ｍ００４／５８ 电极活性材料，除氧化物或氢氧化物以外的无机化合物，例
如硫化物、硒化物、碲化物、氯化物或ＬｉＣｏＦｙ ５２１０

Ｈ０１Ｍ００４／０２ 由活性材料组成或包括活性材料的电极 ５１１０

Ｈ０１Ｍ０１０／３６ 非水电解质蓄电池和气密蓄电池之外的蓄电池 ３５０３

Ｈ０１Ｍ００４／６２ 电极活性物质中非活性材料成分的选择，例如胶合剂、填料 ２２０６

Ｈ０１Ｍ００４／４８ 电极活性材料，无机氧化物或氢氧化物 １９３４

Ｈ０１Ｍ００４／０４ 一般电极制造方法 １７７５

Ｈ０１Ｍ００４／３６ 电极活性材料中活性物质、活性体、活性液体的材料的选择 １７３７

Ｈ０１Ｍ００４／３８ 电极活性材料，元素或合金 １４７０

Ｈ０１Ｍ０１０／０５２ 锂蓄电池 １２８９

Ｈ０１Ｍ０１０／０５２５ 摇椅式电池，即其两个电极均插入或嵌入有锂的电池；锂离
子电池

１２３１

Ｈ０１Ｍ０１０／００ 二次电池及其制造 １１７７

图１２为锂电池负极材料技术领域中与活性材料选择研究相关的技术方向的历

年专利申请情况。Ｈ０１Ｍ００４／３６（电极活性材料中活性物质、活性体、活性液体的材

料的选择）方向的专利申请最早出现在１９７１年；随后在１９７３年，Ｈ０１Ｍ００４／５８（电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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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材料，除氧化物或氢氧化物以外的无机化合物，例如硫化物、硒化物、碲化物、氯

化物或ＬｉＣｏＦｙ）和Ｈ０１Ｍ００４／３８（电极活性材料，元素或合金）两个技术方向开始有

专利申请提交；Ｈ０１Ｍ００４／６２（电极活性物质中非活性材料成分的选择，例如胶合剂、

填料）方向的相关专利申请出现最晚，于１９７９年开始提交。５个技术方向的专利申

请数量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后均呈快速增长态势。其中，Ｈ０１Ｍ００４／５８（电极活性材料，

除氧化物或氢氧化物以外的无机化合物，例如硫化物、硒化物、碲化物、氯化物或 Ｌｉ

ＣｏＦｙ）方向的专利申请数量最多，但在２００４年到达峰值后开始下降；其他４个技术方

向专利数量增长趋势大致相当。

图１２　锂电池负极材料与活性材料选择研究相关的技术方向专利申请时序分布

　　（２）中科院优势技术领域分析

在锂电池负极材料技术领域中，国际专利、中国优先权专利和中科院专利的前

１２位技术方向分布见表６。表中无填充色的ＩＰＣ为国际专利、中国优先权专利和中
科院专利相同的技术方向，可见中科院提交的专利申请的技术布局与国内、国际的锂

电池负极材料的技术研究方向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此外，中科院关于锂电池负极

材料的研究还主要关注 Ｈ０１Ｍ０１０／３８（二次电池构造）、Ｃ０１Ｄ０１５／００（锂化合物）和
Ｃ０１Ｂ０２５／４５（含两种以上金属或金属和铵的磷化物）等技术方向。

表６　中科院锂电池负极材料专利优势技术布局

排名 国际专利 中国优先权专利［１１］ 中科院专利

１ Ｈ０１Ｍ０１０／４０ Ｈ０１Ｍ００４／５８ Ｈ０１Ｍ００４／５８

２ Ｈ０１Ｍ００４／５８ Ｈ０１Ｍ０１０／３６ Ｈ０１Ｍ００４／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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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中国专利申请和受理布局

对中国申请人向国内外提交的专利申请以及全球申请人向中国提交专利申请的

情况进行分析，以探讨中国申请人就锂电池负极材料技术在全球的布局，以及国外申

请人对中国市场的关注程度［１２］。

［１１］中国为最早优先权国的专利申请。
［１２］此节参与分析的申请人均为非个人申请人。

　　（１）中国申请布局

在锂电池负极材料技术领域中，源自中国的申请人向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ＳＩ

ＰＯ）提交了１６６７件专利申请，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交了２１２件申请，如图１３所示。

其他主要受理国家／地区是美国（３０％）、韩国（１５％）、日本（１１％）、欧洲（８％）、

中国台湾（６％）等，另外中国申请人还提交了５２件ＰＣＴ（占全部国外申请的２５％）

图１３　中国申请专利的受理国／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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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进行国外专利布局。上述分析表明中国申请人提交的锂电池负极材料相关专利

申请还是偏重在本国进行技术布局。

　　（２）中国受理布局

中国受理的申请人提交的锂电池负极材料专利中，有４２％（１６６７件）来自国内

申请，５７％（２３０７件）来自国外申请，其中，来自国外的申请中，占份额最多的是日本

（６２％），其次是韩国（１８％）、美国（１０％）、德国（３％）、法国（２％）、英国（１％）以及

荷兰等其他１２个国家／地区（３％）。在锂电池负极材料技术领域中，中国已成为国

外技术研发机构的关注区域，国外申请人已经加紧了在中国的专利布局。

图１４　中国受理专利的来源国／地区分布

　　６．小结

锂离子电池以容量大、电压高、循环性能好等优越性能在众多电池中脱颖而出，

成为最具应用前景的电池。锂电池负极材料作为锂电池的关键材料之一，也在进行

着不断的革新，相关专利申请数量呈快速增长趋势，全球锂电池负极材料技术正处于

快速发展阶段。

国际上９４％的锂电池负极材料优先权专利掌握在日本、中国、美国和韩国申请

人手中。其中，日本拥有的优先权专利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地区，日本在该领域

中具有主导地位和竞争优势。日本、美国、中国、韩国和欧洲是锂电池负极材料相关

专利申请的重要布局区域。

在锂电池负极材料领域中，中国申请人更多地在国内进行专利布局，国外专利布

局相对较少；而中国已成为国外技术研发机构的关注区域，国外申请人已经加紧了在

中国的专利布局。从申请人看，申请量超过１００项的申请人共有１７个，其中来自日

本的有１４个，韩国２个，中国的比亚迪位居其中。此外，中科院共有２０个研究所进

行锂电池负极材料技术相关专利申请，且其专利申请的技术布局与国内、国际的锂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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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负极材料的技术研究方向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

王学昭　赵亚娟　张　静　赵　萍　（国科图总馆知识产权情报分析团队）分析撰写

附录

检索数据库：ＤＩＩ专利数据库

检索时间：２０１２年７月４日

检索策略：ＴＳ＝（（ＬｉｏｒＬｉｔｈｉｕｍ）ｓａｍｅ（ｂａｔｔｅｒ ｏｒｃｅｌｌ ｏｒ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ｏｒ））ｏｒＩＰ＝（Ｈ０１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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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施尔畏副院长出席
院知识产权所级领导培训班并做报告

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７日至１９日，由院计划财务局主办，院知识产权研究与培训中心承

办的２０１２年度院知识产权所级领导培训班在哈尔滨成功举办。施尔畏副院长出席

０３ 知识产权动态



开班仪式并做报告，开班仪式由院计划财务局局长孔力主持。

施院长在报告中对当今的世界经济形势和科技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创

新是现在所有政府在应对危机中举起的一面旗帜，但创新必须要有长期的部署、投入

和坚实的基础。在对美国康宁公司的研发管理做了介绍后，施院长指出科技创新需

要科学的管理和先进的理念指导，同时需要具备五个基本条件：（１）有多领域科学研

究的基础；（２）有对“用户”和市场理解认识的基础；（３）有精炼、甄选目标的能力；

（４）有把分散小型活动在统一目标下集成起来的能力；（５）有导向明晰的评价方法。

培训班邀请了中国科学院、国家知识产权局、科技部、同济大学、北京务实知识产

权发展中心、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等单位的领导和专家，就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知

识产权的获取、保护、管理、运营等做了精彩的授课，并详细介绍了我院知识产权工

作。同时，加大了案例教学的比例，安排了上海生科院、微电子所和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公司的案例分享。

１８位院属单位负责知识产权与科研管理工作的所级领导以及３０多位来自哈尔

滨地方的科技工作者和高科技企业负责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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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与国知局合作开展
“锂离子电池”领域专利分析和预警研究

为提升科研项目管理与决策的科学性、规避知识产权风险、提升科学决策效率和

项目实施质量、减少智力成果损耗，中国科学院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合作探索针对重大

科研项目的重点领域开展立项前的专利分析与预警，选取我院拟布局的“锂离子电

池”领域，共同开展专利分析与预警。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７日，国知局保护协调司、我院计

财局与基础局、国科图和物理所等各方相关人员召开了课题启动会，确定了课题合作

机制、研究目标、范围重点等，成立了由该领域科研专家和骨干组成的专家组和技术

组为课题提供技术指导和支持，加强双方的深度配合和优势互补。６月１３日，物理

所相关技术专家赴国知局就锂离子电池相关技术及产业发展状况向专利分析团队成

员做了专题报告。６月２６日，课题组成员赴化学所就锂离子电池正负极、隔膜和电

解质材料的发展状况及技术框架等问题展开调研，进一步明确了锂离子电池材料方

面的技术框架及知识产权需求，课题组将据此展开具体工作。

１３知识产权动态



近几年，我院非常重视重点领域和重大科研项目的知识产权信息分析。自２００９

年始计财局组织院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每年就特定领域和重大科研项目开展专利

分析，为院层面重大项目决策提供了知识产权信息支撑。路甬祥副委员长和白春礼

院长都曾对此项工作作出重要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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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工程所非粮生物质原料
葛根、红薯燃料乙醇技术获国外专利授权

由过程工程所陈洪章研究员团队发明的非粮生物质原料燃料乙醇技术“一种对

汽爆葛根进行综合利用的工艺及其使用设备”与“汽爆红薯直接固态发酵生产燃料

乙醇”分别获得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专利授权。

该专利技术是葛根等非粮食淀粉类原料能源利用的关键技术。针对葛根、红薯

等非粮淀粉质原料能源化利用过程中的组分（淀粉）利用单一、淀粉质原料发酵乙醇

工艺中原料粉碎、蒸煮处理能耗高、污染严重等关键技术问题，创新性的将“汽爆”预

处理与“连续耦合固态发酵”技术相结合，采用低压短时间（０６～１０ＭＰａ，２～４

ｍｉｎ）代替传统工艺淀粉质原料的粉碎与长时间高温蒸煮过程（９０～１２０℃，３０～１２０

ｍｉｎ），形成连续耦合固态发酵生产乙醇，并从发酵剩余物提取葛根黄酮、制备蛋白饲

料等的新工艺，实现了非粮淀粉质原料组分分级转化、综合清洁高效利用。

过程工程所非粮生物质原料燃料乙醇技术国际发明专利的授权，显示了核心技

术受到国际相关领域的关注和认同。通过此技术的推广应用，将对我国非粮生物质

资源清洁、高效利用，生物能源产业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做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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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材料所“聚丙烯釜压发泡技术”实现转移转化

近日，中科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与苏州鑫顺机械有限公司签署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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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转让（专利申请实施许可）合同》和《联合组建聚丙烯釜压发泡规模生产示范基地

协议书》。苏州鑫顺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海忠与宁波材料所高级工程师吴飞代表

双方签约。宁波材料所副所长何晓南、高分子事业部副主任付俊、所地合作与技术转

移办副主任俞建伟、副主任谢开锋参加了签约仪式。

本次技术转移转化以“一种可控降解聚丙烯发泡粒子的制备方法”专利采取普

通实施许可方式，许可实施期限为五年。苏州鑫顺机械有限公司为此每年支付实施

许可使用费７０万元，总费用为３５０万元。另外，双方将联合共建“聚丙烯釜压发泡规

模生产示范基地”，围绕聚丙烯发泡材料开展相关材料、设备的工程化实验，使“示范

基地”成为该领域内具有国内领先的聚丙烯发泡材料示范制造基地。双方积极探索

科研院所与企业合作的新模式，建立创新价值链，并为“示范基地”引进、集成、创新

提供保障，合作培养和培训企业所需的技术人才。此前，双方于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５日签

订过《共建聚丙烯成型设备技术工程研究中心协议》，本次合作是原有合作关系的延

续与继续深化。

本次技术转移采取专利技术授权方式，先扶持企业上新技术、新项目，通过“分

期”方式支付技术转移费用，降低了企业在前期的投资压力和风险，实现“扶上马送

一程”的理念，也为宁波材料所的技术与产业对接成功开创了一个新的合作模式。

张　娴　摘编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ｉｐ．ａｃ．ｃｎ／Ｆｒｕｉｔ＿Ｒｅｑ／Ｔｅｃｈ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ａｃｔｉｏｎ？ｉｄ＝９１１１

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８月２１日

信息扫描

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布
《发明专利申请优先审查管理办法》

为了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加快建设创新型国

家，国家知识产权局于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９日颁布了《发明专利申请优先审查管理办法》，
并于８月１日起正式实施。国家知识产权局根据申请人的请求对符合条件的发明专
利申请予以优先审查，自优先审查请求获得同意之日起一年内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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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版权局发布中国版权相关产业经济贡献调研结果

国家版权局近日发布了２００７至２００９年中国版权相关产业经济贡献调研成果。

调研报告表明，我国版权相关产业的行业增加值及其占当年ＧＤＰ的比重保持增长态

势，到２００９年已占当年ＧＤＰ的６５５％。其中核心版权产业的行业增加值及其占当

年ＧＤＰ的比重增长较快，到２００９年已占当年ＧＤＰ的３５０％。尤其是软件和数据库

产业、数字出版产业、广告服务业发展迅猛，势头强劲。同时，中国版权相关产业的就

业人数及其占当年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数的比重持续增长，在增加就业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另外，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版权相关产业的商品出口总额较高，但核心版权

产业出口额较低。相互依存版权产业的海关商品出口额在当年出口总额的比重中占

绝对优势，说明中国版权产业的外贸出口仍以制造业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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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发明专利授权量达１００万件

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６日，我国第１００万号发明专利证书签发仪式在北京举行。国家知

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现场签发第１００万号发明专利证书，并向发明人所在单位负责

人颁发证书。自１９８６年授权首件发明专利以来，我国仅用不到２７年时间便实现了

发明专利授权总量达到１００万件的目标，成为世界上实现这一目标耗时最短的国家。

据统计，截至今年第二季度末，我国累计受理发明专利申请数量达到３１１４万件；截

至７月１１日，我国发明专利累计授权量达到１００万件。

张　静　摘编自

ｈｔｔｐ：／／ｃｉｐ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ｓｈｏｗ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ｓ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２３９７９

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０日

ＷＩＰＯ缔结《视听表演北京条约》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６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各成员国的谈判者签署了以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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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轮谈判的承办城市命名的《视听表演北京条约》。新条约有始以来第一次全面地

将视听表演者纳入国际版权保护框架中。

此次签订的保护音像表演条约将使表演者禁止他人未经授权使用其音像表演的

权利延及国际互联网。条约还将使音像表演版权的２０年最低保护期，提高到世界贸

易组织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规定的５０年。同时，如在不同国家对某一 ＤＶＤ

进行复制、销售、出租或广播，该条约将确保作品来源国获取部分收益，然后可将这部

分报酬与表演者分享。条约还将授予表演者精神权利，可防止剥夺其署名权或对其

表演进行歪曲。

张　娴　检索，田倩飞　摘编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ｉｐｏ．ｉｎｔ／ｐｒｅｓｓｒｏｏｍ／ｚｈ／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２０１２／ａｒｔｉｃｌｅ＿００１３．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７月９日

欧盟峰会通过欧洲统一专利体系方案

欧盟峰会于６月２９日通过欧洲统一专利体系方案，并将提交欧洲议会最终批准

实施。欧盟峰会决定将欧洲统一专利法庭的总部设在法国巴黎，同时在英国伦敦和

德国慕尼黑设立两个分支机构，分别负责有关化学类专利和机械工程类专利的诉讼

和判决。根据欧洲统一专利体系，发明人只需在欧盟有审批资格的２５个成员国中的

任何一个国家提出申请并获授权，就可以获得在整个欧盟的有效专利。在欧盟２７个

成员国中，意大利和西班牙目前还没有加入欧盟统一专利体系。按计划，这一方案经

欧洲议会最终批准后，第一批欧洲统一专利将于２０１４年４月问世。

朱月仙　摘编自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ｔ．ｃｎ／ｈｔｍｌｎｅｗｓ／２０１２／７／２６６３２０．ｓｈｔｍ

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０日

欧洲议会驳回 ＡＣＴＡ协议

２０１２年７月４日，欧洲议会议员以４７８对３９票的投票结果驳回了充满争议的

《反假冒贸易协议》（ＡＣＴＡ）。这一投票结果意味着ＡＣＴＡ无法在欧盟及其任何一个

成员国内成为法律。

ＡＣＴＡ是由欧洲委员会及２２个欧盟成员国在今年１月签署的，但是其后，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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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都掀起了反对ＡＣＴＡ的民众抗议，许多国家又收回了签署该协议的决定。人们

反对的主要是协议中与数字环境有关的章节，抗议者们认为，这一章节使缔约国有可

能迫使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对其客户进行监管。今年４月，作为欧洲最高数字盗版监

管机构的欧洲数字保护监察官对这一反盗版协议也进行了批评，警告称协议将导致

对互联网的广泛监管，并可能侵犯个人的隐私权。

张　娴　检索，田倩飞　摘编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ｐｒ．ｇｏｖ．ｃｎ／ｇｕｏｊｉｉｐｒａｒｔｉｃｌｅ／ｇｕｏｊｉｉｐｒ／ｇｕｏｂｉｅｈｊ／ｇｂｈｊｎｅｗｓ／２０１２０７／

１６７０３５４＿１．ｈｔｍ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７月９日

美 ＵＳＰＴＯ扩大专利法学院试点院校

美国专利商标局（ＵＳＰＴＯ）宣布选定１１所法学院加入到今年秋季开始的“专利

法学院校临床证明试点计划”（ＰａｔｅｎｔＬａｗＳｃｈｏｏｌＣｌｉｎｉｃ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ｉｌｏｔＰｒｏｇｒａｍ）。

该计划允许法学专业学生在 ＵＳＰＴＯ职员的指导下实践专利法。入选的１１所院校

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桑德拉·奥康纳法学院、凯斯西储大学法学院、科罗拉多大

学法学院、福德汉姆大学法学院、马里兰大学弗朗西斯·金·卡雷法学院、北卡罗来

纳中央大学法学院、圣母大学法学院、波多黎各大学法学院、托马斯·杰弗逊法学院、

华盛顿大学法学院、韦恩州立大学法学院。

张　娴　编译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ｇ－ｉｐ－ｎｅｗｓ．ｃｏｍ／／ｎｅｗｓ．ａｓｐｘ？ｉｄ＝２８３７３＆ｌａｎｇ＝ｅｎ

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７月３０日

美 ＮＡＳＡ精简技术转移门户
以应对商业化进程缓慢的批评

美国宇航局（ＮＡＳＡ）正式开通了改进的技术转移门户网站，旨在简化技术转移

流程，以应对来自内部检查官员的严厉批评，指责ＮＡＳＡ实验室重大技术的市场商业

化过于缓慢。该网站设有一个可检索和分类查询的 ＮＡＳＡ专利数据库、一个与

ＮＡＳＡ技术转移专家的交流模块，以及有关过去 ＮＡＳＡ技术成功商业化的文章。通

过网站可获取ＮＡＳＡ技术转移项目的历史与实时数据。

ＮＡＳＡ负责人在一份声明中称，“ＮＡＳＡ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是简化技术转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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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更多的官产合作并鼓励联邦实验室新技术的商业化。ＮＡＳＡ简化流程并提高航

天技术转移的方法之一就是利用类似技术转移门户网站这样的工具”。

张　娴　编译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ｐ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ａｄｖｉｓｏｒ．ｃｏ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２／０６／２６／ｎａｓａ－ｒｅｖａｍｐｉｎｇ－

ｔｅｃｈ－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ｏｒｔａｌ－ａｓ－ｉｔ－ｄｅｆｌｅｃｔｓ－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ｏｎ－ｐａｃｅ－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７月１日

外国学者对美主流大学专利贡献巨大

美国在科技领域能否保持领先地位，其大学和科研机构研究水平的高低至关重

要。比如，在分子生物学和微生物学领域，每６件专利中便有一件来自大学；而在基

因学领域，非营利性学术研究机构拥有１／３以上的专利。据“新美国经济携手合作联

盟”（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ｆｏｒａＮｅｗ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ｙ）发布的最新报告，在２０１１年美国专利

产量最多（合计１５００件专利）的前十所大学中，７６％以上的专利至少有一名发明者

在美国国外出生；其中约５４％的专利的发明人中包含了美国国外出生的学生、博士

后或非教授级研究人员，这类人员可能是最迫切想要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的。

报告据此呼吁美国移民体系改革，帮助外国人在美学习后顺利定居，在商业和创

新方面获得成功，从而促进美国经济进一步发展。

高利丹　编译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ｉｚ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ｃｏｍ／ｂｉｚ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ｂｕｒｅａｕ／２０１２／０６／２６／

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ｓ－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ｐａｔｅｎｔｓ．ｈｔｍｌ？ａｎａ＝ＲＳＳ＆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ｏｂａｃｋ

＝．ｇｄｅ＿６６６２５＿ｍｅｍｂｅｒ＿１２８９３８９８４＆ｐａｇｅ＝ａｌｌ

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７月５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降低网上注册申请费并容许修改申请

韩国知识产权局（ＫＩＰＯ）新修订的《专利收费》和《专利权注册条例》于２０１２年７
月１日生效。ＫＩＰＯ降低了３３种通过电子文件提交的网上专利申请的注册费，还允
许对注册申请进行修改以期更快、更便捷地授予许可证（使用权）以及快速做好工业

产权转让记录。为降低费用负担及稳定行政服务价格，３３种网上申请费用包括申请
优先权费用降低１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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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之前如果递交的申请材料存在不足，无论是要求对工业产权转让进行登记

还是要求工业产权使用许可，这些材料均要被退回，申请人再重新递交补充材料。按

照新的修改规定，申请人可以在原材料没有退回的情况下提交补充材料，从而加速了

整个申请进程并为申请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田倩飞　编译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ｉｐｏ．ｇｏ．ｋｒ／ｋｐｏ／ｕｓｅｒ．ｔｄｆ？ａ＝ｕｓｅｒ．ｅｎｇｌｉｓｈ．ｂｏａｒｄ．ＢｏａｒｄＡｐｐ＆ｃ＝

１００３＆ｂｏａｒｄ＿ｉｄ＝ｋｉｐｏｎｅｗｓ＆ｃａｔｍｅｎｕ＝ｅｋ０６＿０１＿０１＆ｓｅｑ＝１５０８
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７月２日

韩国知识产权局探讨知识产权人力资源的重要性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４日，来自韩国的近２００名知识产权领域专家与国际知识产权教育
专家共同参加了在首尔召开的“２０１２知识产权人力资源发展”会议。专家们强调了
培养知识产权人力资源的重要性，希望通过教育使知识产权人员具备结合所属领域

的专业知识创造和利用知识产权的能力。来自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的克林顿·弗兰

西斯（ＣｌｉｎｔｏｎＦｒａｎｃｉｓ）教授表示，“在基于知识的时代，知识产权人力资源是生产中的
核心因素。韩国未来的竞争力将取决于其知识产权人力资源的培养程度。”

此次会议还颁发了首届“韩国知识产权教育奖”，授予首尔大学的ＫｕｇｓｕｎＨｏｎｇ
教授、亚洲大学的ＳｅｕｎｇｃｈｕｌＣｈｏｉ教授和韩国科学技术院的ＹｏｕｎｇｈｏＣｈｏ教授。

田倩飞　编译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ｉｐｏ．ｇｏ．ｋｒ／ｋｐｏ／ｕｓｅｒ．ｔｄｆ？ａ＝ｕｓｅｒ．ｅｎｇｌｉｓｈ．ｂｏａｒｄ．ＢｏａｒｄＡｐｐ＆ｃ＝

１００３＆ｂｏａｒｄ＿ｉｄ＝ｋｉｐｏｎｅｗｓ＆ｃａｔｍｅｎｕ＝ｅｋ０６＿０１＿０１＆ｓｅｑ＝１５０５
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８日

韩国深海机器人专利申请增长显著

据统计，韩国专利局到目前为止共受理９３件近海及深海机器人专利申请，于近
５年提出的申请共有６７件（占申请总量的７２％），反映了全球对深海勘探及资源开发
的兴趣增加。韩国海洋科学技术院（ＫＩＯＳＴ，原韩国海洋研究与发展研究所，ＫＯＲＤＩ）
与三星重工（ＳａｍｓｕｎｇＨｅａｖ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是韩国在本领域的技术领导者，两者申请量
达到２５件。

深海机器人主要可分为透过电缆由远端遥控的遥控式潜水器（Ｒｅｍｏｔ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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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ＲＯＶ）和无须透过电缆控制的自主式（智能）潜水器（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Ｕｎｍａｎｎｅｄ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ＡＵＶ）。在韩国专利局受理的申请中，有６３件（６８％）与 ＲＯＶ相关，３０件
（３２％）与ＡＵＶ相关。相关数据显示，深海机器人技术不论是在产业界、学术界还是
研究机构，都将会是一个热门的研发领域。

高利丹　编译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ｉｐｏ．ｇｏ．ｋｒ／ｋｐｏ／ｕｓｅｒ．ｔｄｆ

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６日

韩国云计算安全专利申请数量剧增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２日，韩国知识产权局报告显示，过去五年有关云计算安全的韩国
专利申请数量剧增。由２００７年的约１２件，上升为２００８年６０件左右，２０１１年已上升
至１０９件。从过去五年的申请人类型来看，７％的申请者为个人，１５％来自大型跨国
公司，１６％来自中小型企业，２０％来自研究机构或高校。所有专利申请中，有４２％来
自外国公司。这些旨在增强云计算安全的专利申请涵盖不同的领域，涉及数据中心

管理、入侵响应、应用程序安全保障、代码和密码管理、身份认证和访问管理、虚拟化

等等。

未来云计算将不断发展，除了数据存储，它还将为消费者提供更多解决方案，诸

如：桌面程序、移动性、ＩＰＴＶ、智能 ＴＶ和医疗云服务等。因此，与这些服务技术以及
安全解决方案相关的专利申请数量也将稳步增长。

田倩飞　编译自
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ｉｐｏ．ｇｏ．ｋｒ／ｋｐｏ／ｕｓｅｒ．ｔｄｆ？ａ＝ｕｓｅｒ．ｅｎｇｌｉｓｈ．ｂｏａｒｄ．ＢｏａｒｄＡｐｐ＆ｃ＝

１００３＆ｂｏａｒｄ＿ｉｄ＝ｋｉｐｏｎｅｗｓ＆ｃａｔｍｅｎｕ＝ｅｋ０６＿０１＿０１＆ｓｅｑ＝１５０６
检索日期：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５日

资源推介

日本专利局专利信息资源与检索［１３］

　　１．日本专利信息资源介绍

日本专利局（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ＰａｔｅｎｔＯｆｉｃｅ，ＪＰＯ）给予保护的工业知识产权主要有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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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特许”、“实用新案”、“意匠”和“商标”，其中前三项等同于我国的“发明专

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日本专利局于１９９９年３月３１日开始通
过“工业产权数字图书馆（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ＩＰＤＬ）”提供专利检索服
务。ＩＰＤＬ是一个通过因特网免费查询的专利信息检索系统，收集了各种公报的日本
专利（特许和实用新案），有英语和日语两种工作语言，英文版收录自１９９３年至今公
开的日本专利题录和摘要，日文版收录１９７１年开始至今的公开特许公报，１８８５年开
始至今的特许发明明细书，１９７９年开始至今的公开特许公报，１９５０年开始至今的特
许审查请求公告，１９７１年开始至今的公开实用新案公报和公开实用新案明细书，
１９７９年开始至今的公开实用新案公报及再公开实用新案公报，１９２２年开始至今的实
用新案公报的日本专利文献，并定期更新（主页上可看到更新日期）。该库由专利文

献（说明书）图像、著录数据以及专利文献的文本组成，其中，著录数据和文本数据可

以进行检索，说明书图形文件不能被检索，但通过对著录数据和文本数据进行检索时

所命中的专利列表，可调出相应的专利说明书的图形文件查看和下载。

　　２．日本专利信息资源的检索

　　（１）日本专利数据库的英文检索

日本专利局专利数据库的英文检索界面提供了发明与实用新型检索、商标检索、

外观设计检索功能［１４］。其中，发明与实用新型检索功能提供了下述检索入口：发明

与实用新型数据库检索、发明与实用新型文献号检索、特许分类号检索、公报检索。

［１３］国家知识产权局．日本特许厅网站专利检索介绍［ＥＢ／ＯＬ］．［２０１０－７－１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ｉｐｏ．ｇｏｖ．ｃｎ／ｗｘｆｗ／
ｙｔｗｚｌｊｓｘｔ／ｙｔｗｚｌｊｓｘｔｊｓ／２００８０４／ｔ２００８０４０３＿３６９４５８．ｈｔｍｌ．
［１４］ＪＰＯ．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ＩＰＤＬ）［ＥＢ／ＯＬ］．［２０１０－７－１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ｐｄｌ．ｉｎｐｉｔ．ｇｏ．ｊｐ／
ｈｏｍｅｐｇ＿ｅ．ｉｐｄｌ．

日本专利英文文摘数据库（Ｐａｔｅｎｔ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ｏｆＪａｐａｎ，ＰＡＪ）是自１９７６年以来的日
本公布的专利申请著录项目与文摘（含主图）的英文数据库。每月更新一次。当存

在语言障碍时，通常选用ＰＡＪ数据库，检索界面如同一般数据库的高级检索结构，从
日文检索界面与英文界面点击“ＰＡＪ”即可进入，检索界面如图１５所示。

ＰＡＪ检索界面提供两种检索方式：“ＴｅｘｔＳｅａｒｃｈ”和“ＮｕｍｂｅｒＳｅａｒｃｈ”。在图１５所
示的“ＴｅｘｔＳｅａｒｃｈ”界面右边点击“ＮｕｍｂｅｒＳｅａｒｃｈ”，即可切换到“ＮｕｍｂｅｒＳｅａｒｃｈ”界
面。

①ＴｅｘｔＳｅａｒｃｈ。进入ＰＡＪ的“ＴｅｘｔＳｅａｒｃｈ”检索界面，该界面设有３组检索式输入
窗口：“Ａｐｐｌｉｃａｎｔ，Ｔｉｔｌｅｏｆ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ｂｓｔｒａｃｔ”（申请人、发明名称、文摘）、“ＤａｔｅｏｆＰｕｂ
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申请公布日期）和“ＩＰＣ”（国际专利分类号）。

②ＮｕｍｂｅｒＳｅａｒｃｈ。提供４种号码选项：“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申请号），“Ｐｕｂ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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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日本工业产权数字图书馆ＰＡＪ检索界面

ｃａｔ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公布号），“Ｐａｔｅｎｔｎｕｍｂｅｒ”（专利号）和“Ａｐｐｅａｌ／ｔｒｉａｌｎｕｍｂｅｒ”（申请／

审理号）。输入相应号码后，可直接检索。

检索结果的页面中，可以分别浏览该专利文献的英文权利要求、英文说明书、英

文背景技术等。需注意：该数据库中的英文文本是由机器翻译而成，可能存有缺陷，

谨慎参考。

　　（２）日本专利数据库的日文检索

日本专利数据库的日文检索界面［１５］主要提供“特许·实用新型检索”、“意匠检

索”、“经过情报检索”和“审判检索”，以及“商标检索”。

［１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ｐｄｌ．ｉｎｐｉｔ．ｇｏ．ｊｐ／ｈｏｍｅｐｇ．ｉｐｄｌ

“特许·实用新型检索”：主要检索发明、实用新型专利；

“意匠检索”：主要检索日本外观设计专利；

“经过情报检索”：主要检索日本专利的法律状态；

“审判检索”：主要内容是对一些有复审程序的专利申请所作判决的公报。

日文检索界面中，点击“特许·实用新案检索”，出现１２种不同的检索入口，主

要的检索方法可分为３类：各种专利文献号检索、分类号检索、关键词检索。

英文检索界面中，在“Ｐａｔｅｎｔ＆ＵｔｉｌｉｔｙＭｏｄｅｌ”下共有５种检索入口，也可分为各

种专利文献号检索、分类号检索、关键词检索３类。

①关键词检索

ＩＰＤＬ专利检索系统中有３个检索入口可进行关键词检索：“公开特许公报首页

检索”、“公报文本检索””和“ＰＡＪ检索”。

关键词检索项的文献收录范围较其他检索项要小的多，“公开特许公报首页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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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功能上只能检索平成５年（１９９３年）以后的公开特许公报；“公报文本检索”可检

索１９９３年以后的公开特许公报和１９８６年以后的特许公报、公开实用新型公报、实用

新型公报等信息。可输入题目、摘要或专利权项中的关键词，也可输入申请人、发明

人以及ＩＰＣ分类号等信息进行检索。对国内用户而言，用文本检索涉及到日文及日

文输入法等语言障碍时，可选用ＰＡＪ英文检索界面，检索１９７６年以后的日本公开特

许公报的英文题录和摘要与１９９３年以来所有专利的法律状态。

②专利文献号检索

通过专利文献号在ＩＰＤＬ检索系统中获取全文说明书的方法：进入第一项“特许

·实用新案公报ＤＢ”检索界面，根据已知文献号的种类选择文献类型号，如 Ａ表示

特许公开，Ｂ为特许公告或特许番号，Ｈ为实用公开，Ｙ为实用公告等。在“文献种别

框”中输入所选的文献类型号；在“文献番号”栏中输入相应专利文献号，如：“Ｓ６０

２１８６６２”、“Ｈ０９１７３０６２”或“２００２１７２７３３”等，点击“文献番号照会”进行检索，系统左

边窗口显示带超文本链接的专利文献号，如“特开２００２１７２７３３”，点击后出现专利全

文。

日本昭和年与公元年的换算为“昭和年 ＋１９２５＝公元年”；第二个公开号“ＪＰ

０９１７３０６２”中年号为０９，表示为平成９年（１９９７年），在专利公开说明书中应该表达

为“特开平０９２１８６６２”在ＩＰＤＬ检索系统中平成年用Ｈ表示，可输入“Ｈ０９１７３０６２”。

日本平成年与公元年的换算为“平成年＋１９８８＝公元年”；２０００年以后的专利文献可

用平成年号，也可直接用公元年号，可输入“２００２１７２７３３”。不同年号的专利文献号，

在ＩＰＤＬ检索系统中分别用不同的代码表示，这是日本专利检索系统与其它国家专利

检索系统的较大的区别之处。

检索日本专利文献时，必须准确掌握年代、文献种类及文献号，才能找到所需的

资料。

③分类号检索

ＩＰＤＬ检索系统可用国际专利分类号 ＩＰＣ检索，也可用日本专利局自定的 ＦＩ／Ｆ

分类号检索（ＦＩ／ＦｔｅｒｍＳｅａｒｃｈ），ＦＩ／Ｆ实际上是日本专利局在国际专利分类法的四级

分类号的基础上再细化的分类号，可以认为是对国际分类法ＩＰＣ的改革，系统提供详

细的ＦＩ分类对照表。可输入长度为５００个文字以内的逻辑相配检索式。用分类号

检索可避免由于语言障碍，或关键词选择不全或不确切造成的漏检，有利于提高查全

率。

张　娴　整理

２４ 知识产权动态




